
 

 

粤交质函〔2018〕540 号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
加强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委），广州、珠海、汕头、惠州港务

（口）局，省公路事务中心、航道事务中心，省交通集团：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交通强国、质量强国精神，全

面加强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升质量监督工作

保障能力，建立完善专业化、职业化的专家型质量监督队伍，确

保工程质量安全，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公路水运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交办安监〔2017〕162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现将该文件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

下意见，请一并贯彻实施。 

一、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应根据《指导

意见》的有关要求和《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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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强省战略的决定》（粤发〔2016〕9 号）的部署，进一步完善

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建设，强化质量安全监督工作保障，配备满足

本地区工程建设规模要求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人员和设施，落实

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经费，切实履行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责任。 

二、为进一步厘清职责，充分发挥全省交通运输行业监管体

系的作用，各地级以上市负责投资人招标、融资和建设管理的高

速公路建设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由各市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负责。 

三、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四好农村

路”、农村公路生命防护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农村公路

建设质量安全监督全覆盖，推动农村公路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 

四、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及其质量安全

监督机构应按照《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

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5 号）、《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8 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粤办函〔2017〕468 号）等，进一步创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方式方法，将“双随机一公开”同暗查暗访、突击检查等多种监

督检查方式相结合，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确保监督实效。 

五、全面推进绿色公路、品质工程创建工作，深化平安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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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积极推动高速公路工程设计、造价、施工、安全生产等标

准化建设成果在国省道等工程的推广应用，实施施工作业人员实

名制管理，规范班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升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

水平。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2018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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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